
* 食品類、液體類、化妝品類、含電池或有充電功能的商品務必先跟客服確認能否寄件

kg\方案 小包專線 kg\方案 包裹專線

計費方式 以實重計費 計費方式 實重和體積重取大者計費
體積重=⾧寬高相乘除以6000

預計時效(工作天) 5-10天 預計時效(工作天) 5-8天
0.1 280 0.5 700
0.2 315 1 865
0.3 350 1.5 1030
0.4 385 2 1195
0.5 420 2.5 1360
0.6 455 3 1525
0.7 490 3.5 1690
0.8 525 4 1855
0.9 560 4.5 2020
1 595 5 2185
1.1 630 5.5 2350
1.2 665 6 2515
1.3 700 6.5 2680
1.4 735 7 2845
1.5 770 7.5 3010
1.6 805 8 3175
1.7 840 8.5 3340
1.8 875 9 4705
1.9 910 9.5 4870
2 945 10 5035

10公斤以上
每0.5公斤
限重20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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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貨注意事項：

臺灣寄美國電商專線報價表
進口稅金由寄件方支付

* 報價不含發票營業稅5%

4. 進口稅金

   - 報價不含進口稅費，美國進口稅費由寄件人付款，需預付預估每週稅金，最少5000元，每週結帳。

   - 代墊進口稅金手續費：進口稅金金額的8%

   - 進口稅金匯率：USD 固定以1:32計算

2. 打單

     本公司提供線上打單系統，需自行列印並貼好包裹提單。

3. 發貨

   - 包裹需自送至指定倉庫，可多件裝成一大箱，如需安排上門收件，每箱取件費250元。

   - 下午3點前預約，當天收件，貨物隔天到倉

   - 上門收件尺寸限制：長寬高合計小於170公分，長度小於150公分，重量限制20公斤以內。

   - 出口報關費：如需出口報單，簡易報關每單100元 / 正式報關每單500元

1. 包裹尺寸限制

   - 小包專線尺寸限制：

     ⾧+(2*寬)+(2*高)必須小於270公分

   - 包裹專線尺寸限制：

      每件最大尺寸：單邊最⾧不得逾60公分，⾧+寬+高合計以90公分為限。

      每件最小尺寸：不得小於14x9公分。

   - 超大附加費：

      任一邊⾧度超過 50公分，不超過75 公分，每件加收 200元

      任一邊⾧度超過 75 公分

      小包專線：每件加收 350元

      包裹專線：每件加收 800元

   - 若寄件人提供錯誤或缺失尺寸資料，導致產生超大附加費時，每件包裹再加收 1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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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送注意事項：

3. 商業發票上要清楚註明寄件人地址；收件人地址和聯絡電話 ; 貨值 ; 貨物品名 ; 日期 ; 寄件人簽章。

4. 提單上須清楚註明收件人的完整地址、電話及聯絡人。如因收件人的資料錯誤導致派送延遲，本公司不負相關責任。

5. 為了避免貨件運送過程中受損，請視貨物性質予以加固包裝。如外包裝未損壞，本公司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
如選擇使用本服務，應詳細閱讀並同意本服務規範之約定內容，無論寄件人是否在託運單上簽名，寄

件人將貨物交付給本公司時，及表示接受本規範所列之約款。

1. 需詢問物品：

食品、液體類、化妝品類、各類型式含電池產品。

5. 查詢

   - 小包專線：全程可追蹤郵件遞送狀態。一律按址投遞，收件人無須簽收，不受理書面查詢及補償。

   - 包裹專線：全程可追蹤郵件遞送狀態，收件人無須簽收。

10. 包裹運達後若箱內貨品有破損狀況，經確定外箱無破損，則推定本公司已將貨品安全運達，本公司不承擔

      賠償責任。貨箱外包裝（棧板貨含打盤）及箱內貨品包裝與加固必須適合於運送的全部過程，請客戶自行

     妥善包裝

11. 派送天數為適用於主要城市的商業區之預估天數，不含例假日。但派送時間可能因海關作業、收件方繳稅

      狀況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延遲。

2. 不承運物品：

危險品、爆裂物、易燃品、違禁品；貨幣、有價證券；古董、珠寶；違反著作權或商標權之商品；鮮貨；動物、植物及

其製品； 煙酒、武器、子彈、槍枝、玩具槍枝。以及當地進口須要執照之產品，例：酒類 (日本除外)、藥品、醫療儀器

等。酒類寄送到日本，請另洽業務。

6. 因商品內溢出、滲出、或漏出任何液體或固體，又或者因商品包裝不當或商品本身種種因素而導致其他商品

    的髒汙或毀損，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，請貴公司妥善包裝。

7. 貴公司所交付之貨品必須符合中華民國政府及海關、目的地海關與航空公司之規定，不得有任何違禁危險物品

    ，若有任何違反事項將由貴公司負完全責任。

8. 任何作業航班因天候、安全問題，或其它非人力能控制之因素而取消或延遲時，本公司將盡力安排其他適用

    航班出口。貴公司不得因此扣除或延遲支付任何運費或其它應付之費用。

9. 若因運送過程所造成之遺失，經確認後本公司以下列方式賠償：以貴公司原提供之商業發票上之申報金額為賠償標準

，但 a) 不包括對某人或某商業行為具任何特殊或商業價值之損失。 b) 以包裹毛重每公斤新台幣600元計算或是發票金額

取低者賠償，賠償金額上限為新台幣1200元，非亞洲缐（北美/歐洲/大洋洲）賠償金額上限為新台幣3000元。建議貴重物

品請先自行保險。


